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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00             证券简称：模塑科技            编号：2018-055 

债券代码：127004             债券简称：模塑转债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会议时间：2018 年 0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00。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0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 年 05 月 24 日——2018 年 05 月 2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05 月 25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05 月 24 日 15：00-2018 年 05 月 25 日 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 8 号江南商务大厦六楼

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克波。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5 人，代表股份 310,008,457 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37.47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00,330,649 股，占上市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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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 36.30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 人，代表股份 9,677,8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70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66,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27％；反对

1,4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71％；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28,0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731％；反对

1,479,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66％；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审议《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66,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27％；反对

1,537,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960％；弃权 4,0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28,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731％；反对

1,53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045％；弃权4,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审议《2017 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7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40％；反对

1,4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58％；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32,0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955％；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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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542％；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审议《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70,8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40％；反对

1,4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58％；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32,0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955％；反对

1,47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542％；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5、审议《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82,5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78％；反对

1,320,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260％；弃权 205,4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43,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609％；反对

1,32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896％；弃权205,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94％。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6、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63,7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17％；反对

1,47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68％；弃权 66,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24,9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3557％；反对

1,47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716％；弃权6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2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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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审议《公司 2018 年度 1-3 月日常关联交易发生情况及预计未来十二个月

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联方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 292,138,825股股份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24,9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55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40％；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24,9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55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40％；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8、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63,7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17％；反对

1,47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68％；弃权 66,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24,9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557％；反对

1,47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16％；弃权 66,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27％。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9、审议《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

务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63,7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1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81％；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24,9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55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40％；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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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审议《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63,7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1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81％；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24,9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55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40％；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77,5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62％；反对

1,468,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36％；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38,7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330％；反对

1,468,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167％；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8,463,7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01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81％；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6,324,9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3557％；反对

1,482,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2940％；弃权 62,6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0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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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岩平律师、张玉恒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5 月 26 日 




